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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九次监事会会议

通知于 2013年 1月 3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2013年 3月 21日在北京中

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 7层多功能厅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

席 2名，雷孟成监事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赵博雅监事代为出席并行

使表决权。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所作决议有

效。 

会议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 

三、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12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2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另外，监事会还对公司其他各项活动进行了认真监督和检查，认为： 

1、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以及重大投资决策的制定、实施，能够严格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要求执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没有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行为，也未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2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估报告》，认为：公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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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和内控制度，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

的重大缺陷。 

3、公司 201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后，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公正地

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 

4、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

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及备

案工作。 

6、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收购、出售资产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 年 3月 21日 

 

 

 

 

 

 

 

 

 

 

 

 

 

 


